
 

【114年第 1次在地諮詢小組會議】 

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4年 7月 16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0時 00分 

貳、地點：本分署第 1會議室 

參、出列席單位及人員：(如出席人員簽名冊) 

肆、主持人：■分署長■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■■■ 

伍、主持人致詞：(略) 

陸、規劃單位簡報：(略) 

柒、與會人員討論意見：(按發言順序排列) 

案由一： 「大湖溪分區管理研擬」推進策略說明與討論 

■委員■■ 

1. 大湖溪屬於較原始的河川，不論要做何種的改善都應該要跟在地

居民或 NGO進行討論，並且需要做好生態資源的盤點。 

2. 除了當地外來種的妥善移除，事後的維護管理更加重要。 

3. 在河川旁設置民眾停留區域，後續的維護管理需要更加重視，並

注意維護費用來源。 

■陽委員■■ 

1. 過往大湖溪從堤防高度的調整到現在以生態維護分區管理的方式

進行，持正面態度，但在生態考量之外還是要以工程專業去評估

堤防安全性足夠。  

2. 建議在與民眾或 NGO 針對大湖溪管理討論出一個方向後，作一

些河防安全上的模擬與測試，例如水位模擬、堤防高度是否達到

需求，才能兼顧生態與工程安全上的平衡。 



 

■委員■■ 

1. 本人長期居住於八寶村、深度參與當地水岸活動，對類似的公埔

圳有著強烈的生活記憶與情感連結，並從中看見大湖溪作為實驗

性治理案例的潛力。這樣的場域能成為分署呈現多樣治理樣態的

重要切入點，藉由地方經驗與水文化記憶，引導一種新的治理可

能。 

2. 在地景判讀的經驗下，該區植被成熟穩定、水患對其影響相對輕

微，已有 NGO 及團隊投入關注，整體氛圍傾向尊重自然、維持

生態，顯示此地不僅條件成熟，也已形成初步共識。 

3. 治理應秉持尊重自然、生態優先的原則，以「設施極小化、治理

效果極大化」為目標。可透過局部設計導入休閒與環境教育功能，

例如維持 70-80%自然基調，並在 20-30%的空間中設置具教育與

遊憩意義的節點。工程設計應整合生態需求，如濱溪植群的淨化、

降溫與棲地功能，避免傳統先施工再補救的模式。 

4. 釐清公有地範圍，以評估是否能設置補償性棲地與污染淨化設施

等空間。並建議透過與縣府協作，針對濱溪兩側農地與農舍的使

用型態給予輔助性建議，在不影響開發權的前提下，促使建物與

河道有合理配置，避免破壞水岸品質。 

5. 雖然案址規模不大，但其呈現的治理態度、社會意義與示範潛力，

皆值得分署投入資源與跨部門協力推動，有機會翻轉濱溪空間成

為居民願意親近、正面使用的場域，而非雜亂的農地後巷與廢棄

區。 

■委員■■ 

1. 對於溪流上的治理盡量還是減少人為的干擾，但民眾會期待這裡

能不能有休閒遊憩的可能性，那建議使用橋下的空間，同時也可

以成為民眾遮陽所需的空間，橋的周圍可能是一個較為理想且減

少工程施作的選擇。 



 

2. 布袋蓮的過度生長在公共空間上是無法避免及根絕，應該在巡守

的時候只要看到一小塊就要盡早將他移除，固定編列經費來做長

期的巡守才是較為有用的方式。 

■聰文■■ 

1. 大湖溪的水量並非很大，外來植被是不是能夠一次清乾淨後才去

探討要做什麼樣的規劃與整理，如果在初步整理過後，讓認領單

位能夠配合一河分署去定期的整理，去做後續的維護管理，應該

能成為不錯的空間。 

2. 河道周圍是沒有路燈的，沒有路燈的前提下在可以休憩的地方可

能就會增加很多無形的成本，晚上也可能會有喝酒的民眾會使用

這樣的空間，會有一些安全疑慮。 

■副分署長■■ 

1. 在進行維護管理的分區時要盤點哪些是需要用人工哪些需要機具

處理，針對植被整理進行短中長期規劃。對於機具整理植被的部

分要充分溝通協調與細緻執行，設定好執行的 SOP才不會重演去

年過度清除的狀況。 

2. 德湖一號橋下游的區域要去盤點如何規劃使用，已有陸化的狀況

出現，若將高灘地降低會不會對水域環境更好呢?  

3. 過去大湖溪的整治是以低擾動的方式辦理，雖洪泛機率不大，仍

有沖刷問題，一有沖刷就需要用搶修險的方式辦理，有沒有辦法

先盤點易遭沖刷處先去加速整治，當作未來碰到類似問題時的範

例來參考? 

■主任工程司■■ 

1. 德湖一號橋右岸的灘地應要跟 NGO 討論如何清疏，將其恢復成

水域環境。 



 

2. 員芳橋河段之前有處理過植栽過密的問題，應該要再去整理還是

就維持現狀也是可行的，這部分可能要去做對比。 

管理科 ■科長■■ 

1. 針對大湖溪林相較好或是要做生態保留的區位可以先留設下來，

避免去擾動到。 

2. 植栽區的部分可能會需要補植喬木，以及濱溪帶也會有需要種植

的部分，不管是樹種或是位置都再請提供建議。 

3. 遊憩的部分因為在地居民與外來遊客是會有差異的，未來可能要

針對不同需求去討論及區分，未來在執行時才會有較多參考依據。 

管理科 ■正工程司■■ 

1. 外來種移除的部分，林保署有將 9 月設定為外來種移除月，會想

要請社區跟宜蘭分署合作，也許可以做一個外來種收購的方式來

進行，等下個月做雙邊接洽之後確認可行性。 

工務科 ■科長■■ 

1. 過往在做大湖溪整治時民眾會跟一河分署有衝突，會覺得生態太

好鳥會吃他們的作物等，所以一直都在進行溝通。會希望能對民

眾進行生態的教育，讓他們知道生態的好。 

2. NGO 的部分就是堅持河道沒辦法擾動，但在長期溝通下是有一

些不同的想法了，而已經陸化的高灘地水利觀點是希望能清疏。 

3. 工務科還是希望能以河防安全為重，過這麼多年河道的地形地貌

一定會持續改變，也會有持續的淤積問題。若滾動式的調整是否

能以符合河防安全的方式來進行 ? 

4. 既然大家都有生態的需求，那如居民提出的槌球場等遊憩空間就

以高灘地的部分去施做，員芳橋上游蓄水池也可以利用。可能可

以做為未來分區的參考。 



 

■委員■■(書面意見) 

1. 關心大湖溪的人很多但意見分歧，惟頻繁提出對環境整理要求。

依據圖面所示，象草佔據水岸，由於象草具侵占性、擴散能力強，

容易導致物種單一化，建議經常割除或噴灑除草劑。而布袋蓮覆

蓋水面亦會影響水流，大量浮游在水域中的布袋蓮會阻擋陽光透

射入水下，並且腐爛後會大量消耗水中的溶氧，污染水質，從而

造成其他水生動植物大量死亡。建議隨時機動撈除，並與其他飼

料混合，可以做為鵝的副食。 

2. 至於機具除草容易過度擾動，建議選擇低噪音之機具，或僱用人

工砍除。 

3. 大湖溪生態發展協會爭取堤防降低以親近生態，惟堤防高度係為

確保堤後居民生命財產之安全，經過水理演算而得，仍請貴分署

利用平台會議向協會說明。至於宜蘭惜溪聯盟建議提出維護管理

之整體規劃及如何與社區公私協力甚為可行；惟公部門業務繁忙

且人力有限，未來完成整體規劃後，可由公部門編列經費，委請

民間代為執行。 

 

案由二： 「破礑溪水域生態廊道維護」公私協力說明與討論 

■委員■■ 

1. 這個區域有什麼樣的哺乳類?是不是可以放自動相機來做監測? 

■■委員■■ 

1. 生態廊道上疏濬的方案中，破礑溪是不是跟疏濬關聯性不高，或

者影響沒那麼大? 應該要做一個疏砂的運算來確認是否真的會造

成影響。 

2. 簡報 23 頁中看起來是有陸化的現象，水流的部分已經分流了，

假設真的要進行疏濬，可能從上游就要來處理跟演算，需要經過



 

詳細的計算才能來做這個方案，尤其是更動床型的部分可能需要

謹慎的考慮。 

■委員■■ 

1. 在上游左岸高灘地上的農業行為會不會是影響高灘地位置的潛在

因素? 

2. 破礑溪是蘭陽溪上游河川生物多樣性貢獻中最穩定跟多樣的一條，

因此我們更值得從水工專業的角度上進行整體性規劃與操作。如

果能降低陸化的風險，例如增加這個區域的流量，保持生態廊道

的暢通性。可以用不同思維層次來做好這件事情。 

■委員■■ 

1. 有沒有可能做到最後是白忙一場? 會不會一次的洪水就讓它回到

施作前的狀態? 

■聰文■■ 

1. 認同疏濬，應該會是一個很好的方向。 

■副分署長■■ 

1. 只要維持破礑溪是常流水，應該就不會有長期淤積的問題，會有

淤積的原因是因為含沙量高的蘭陽溪水過來之後退去，留下砂土，

因此我們可以再探討一下。 

管理科 ■科長■■ 

1. 當初是希望能把河道中的高灘地疏濬，引導水流走河心的位置。 

2. 希望破礑溪跟蘭陽溪的匯流能比較順暢，這樣魚類在洄游時比較

不會受到阻礙。希望能提出疏伐後的建議，有無比較適當的坡度，

讓未來可能的疏濬中，使主支流的銜接更加的順暢。 



 

工務科 ■科長■■ 

1. 過去有碰到工程設計魚道，生態學者會希望我們把可能使用魚道

的種類紀錄下來，那是不是針對魚種所需要的坡度、流速等等，

我們再疏濬的時候就需要考量到這些東西。在進行相關的研究後

是不是對於當地生態有所幫助，都可以作為後續案子上的參考依

據。 

■分署長■■ 

1. 是否有水利的方法可以讓水流往左岸走? 但會受到流量的影響，

是其根本的關係，另外左岸的高程比右岸高很多，所以應該就沒

有辦法單純地用流入調整。 

2. 破礑溪洄游的時機主要都是大水過後，我們可能還是要適當保留

高灘地的部分避免區域上被沖刷的過深。 

管理科 ■正工程司■■ 

1. 疏濬的部分會希望分段去進行，如果一次就清除大片的植被可能

會有疑慮，還有就是橋梁基礎的高度也設計不太一樣，所以會保

留部分高灘地來保護。 

2. 疏濬的也會依照現況的坡度來做調整，至於種植西瓜的區域在規

劃中是會將削掉使瓜田不那麼靠近河道中心。 

■委員■■(書面意見) 

1. 破礑溪口不自然高灘地造成匯流路徑增長，增加伏流使洄游廊道

受阻之風險。建議自匯流口以上，可以截彎取直方式以縮短路徑。 

2. 公私協力推動策略，團隊建議由一河分署提供調查方法、技術、 

培力調查員，執行公民累積長期數據；惟人員培力非短期內可以

完成，貴團隊技術、經驗均豐富，如委由貴團隊辦理應更為可行。 

 



 

捌、會議結論： 

1. 案由一： 「大湖溪分區管理研擬」推進策略說明與討論 

(1) 大湖溪算是公私協力分區管理一個未來做河川環境管理計畫的

一個參考，用意是能滿足所有人對大湖溪的一個想像及未來實

際進行操作的一個部分。 

(2) 藉由這個計畫希望能拉近公部門、民眾、NGO 間的距離，能有

共識來處理大湖溪的分區管理，同時制定好 SOP 來進行可能的

工程，減輕對於河川的影響。 

(3)方案研擬及評估，還是以防洪安全為主去進行。 

2. 案由二：「破礑溪水域生態廊道維護」公私協力說明與討論 

(1) 高灘地疏濬須謹慎考慮施做方案，但同意疏濬是好的方向。 

(2) 建議以民眾及公共安全之工程需求為主要目標，生態目標能否

同步達成，以試操作方式嘗試。 

 

玖、臨時動議： 

 

■委員■■： 

1. 蘭陽大橋文資身分之廢止，為蘭陽溪流域具代表性的人文議題，

亦屬文化資產相關的爭議事件。相較於公路局及文化資產主管機

關，一河分署為協力角色，但仍希望請教：分署是否有可能預先

研析蘭陽大橋是否存在影響較小的端點區段，可作為局部保留之

考量，以便於未來若需表態時，已有初步掌握與準備。 

2. 對於民眾參與及資訊公開這方面，下一次在地諮詢的時候是不是

有機會作為其中一個議題來進行探討？ 

3. 分署可以先接收這些訊息，做適當的了解後，站在專業面去提供

必要的資訊。 

 



 

■委員■■： 

1. 公路局與鐵路局的主張，20 年來都沒變，就是蓋新的大橋，而舊

橋妨礙行水，所以必須拆除。但是全世界古橋都能保留，為甚麼

就蘭陽古橋無法保留？ 

2. 20 年來文資單位及公路局各說各話，沒有機會做一次共同的商討，

而個人立場是民眾安全放第一順位，文資則是在這前提下盡全力

保留。河川分署這邊能有一個機會大家談談，是非常好的一件事。 

■■委員■■： 

1. 蘭陽大橋不管新舊橋，以 100 年防洪標準來說，都是梁底高不足

的狀況，如果只抬高新橋，舊橋問題還是無法解決。 

■委員■■： 

1. 不知道能否請分署這邊來召集相關單位的會議，召集相關公部門、

不同的 NGO 團體、在地諮詢小組等，討論出一定的共識，或許

能將傷害降低。 

 

■分署長■■： 

1. 後續安排下次在地諮詢小組會議將此議題加入討論，能夠在一個

較好的溝通平台，同時邀請公路局東區養護工程分局參與討論。 

2. 在推動討論前，我們先釐清關心本議題的組織有哪些，並採逐一

溝通方式與各單位個別討論，以利充分理解其立場與意見。鑒於

各團體間仍存有不同觀點，宜先行建立共識基礎，避免過早採取

大型公開會議形式，致使溝通效果不彰。 

 

 

玖、散會：下午 12時 30分 


